二手车鉴定评估协议书
根据需要，甲方委托乙方对甲方的二手车进行鉴定评估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愿意委托与受托,特签订如下协议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	甲方：委托方
	乙方：受托方

	单位
	
	单位
	四川荣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

	地址
	
	地址
	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号摩尔国际B座801

	经办人
	
	电话
	
	经办人
	
	电话
	

	责任与义务
1、 按照委托鉴定评估的车辆信息表，提供全面准确的清查资料。
2、 为鉴定评估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完整、真实和合乎评估管理办法要求的资料、手续和工作场所。
3、 按照双方约定价格交付评估费，在签订本协议时预交          元，待鉴定评估工作结束后多退少补。
4、 由一名领导负责，组织本单位有关人员配合签订评估工作和回答评估中的问题。
5、 若不能及时、完整、真实地提供所需资料手续，造成拖延时间，以致不能提出鉴定评估报告或中途停止鉴定评估时，委托方负违约责任，同意按进度支付评估费。
	责任与义务
1、 根据委托鉴定评估的车辆信息表，按时完成鉴定评估报告。
2、 遵照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及其施行细则等有关法规，独立、公正、合理地进行鉴定评估。
3、 委托方若能履行本协议所签订的责任与义务，受托方则于     个工作日内，完成二手车鉴定评估报告。
4、 对委托方所提供的资料及鉴定评估结果，有责任保守机密。
5、 因受托方不能按协议的时间完成鉴定评估报告，而造成的违约由受托方负责，适当减免评估费。

	鉴定评估目的
	□交易      □转籍     □拍卖      □置换    □抵押
□担保      □咨询     □司法裁决

	鉴定评估费用
	

	费用支付时间
	

	费用收取方式
	□现金支付        
□银行转账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武侯支行    118523555720）

	委托鉴定评估车辆信息表：请见委托书(2015年)第    号



委托方代表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托方代表签字

   四川荣诚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